
 

在臺灣地區出生之外國籍新生嬰兒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

◎凡是在臺灣地區出生且領有居留證明文件的外籍新生嬰兒，應該從出生

日起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

1.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條第 3款規定，自 106年 12月 1日起，凡在臺灣地區出

生並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之外國籍新生嬰兒，應自出生日起參加健保。 

2. 外籍新生嬰兒所領之居留證明文件，倘非溯自出生日生效，除為受聘僱外國專業

人才之眷屬，否則仍應自符合等待期滿後參加健保。 

例：如於出生時未領有居留證明文件，俟返回母國後復申請在臺居留，則應自領

有居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居留滿 6個月之日起參加健保。 

◎擇一依附爸爸或媽媽以眷屬身分加保 

   符合參加健保資格的外國籍新生嬰兒，應依附爸爸或媽媽以眷屬身分辦理投保。

如爸爸及媽媽尚不具健保加保資格，也沒有直系血親可依附，則外國籍新生嬰兒

應於居留地公所以被保險人身分投保。 

◎辦理投保首次申請健保卡 

先向投保單位辦理投保手續，同時填寫「請領健保卡申請表」，並黏貼居留證明

文件影本，自行裝封郵寄或交由投保單位併同投保申報表轉送健保署，以便製發

健保卡，健保署將依申請表填寫之郵寄地址掛號寄送健保卡，請領健保卡申請表

格可洽郵局索取或至健保署網站下載。 

◎喪失資格應辦理退保 

如果居留證明文件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效期屆滿，應辦理退保。 

◎停復保規定 

有效居留期間，如預計出境 6個月以上，可以繼續加保或選擇辦理出境期間停保，

選擇停保者須提出申請，並於返回臺灣地區時辦理復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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